
專案審計報告發行情形專案審計報告發行情形
114114 年年 1212 月月 11 日至日至 115115 年 2 月年 2 月 2828 日日

「地方政府污水下水道系統建「地方政府污水下水道系統建
設及營運管理執行情形」專案設及營運管理執行情形」專案
審計報告審計報告（114年12月1日發行）（114年12月1日發行）

摘要資訊摘要資訊
查核緣起

污水下水道為都市重要基礎建

設，攸關環境衛生永續發展及國民生

活品質。地方政府為抑減家戶生活污

水造成環境污染，自 81 年起配合行

政院核定每 6 年為 1 期之污水下水道

建設計畫，執行污水處理廠建置及公

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惟我國污水

處理率於國際評比中仍有提升空間。

審計部為瞭解地方政府污水下水道

系統建設及營運管理之執行情形，並

檢視第六期計畫（110-115 年）推動

成效，於 111 年間辦理專案調查，期

能發掘制度及執行面問題，促請相關

機關研謀改善，提升政府施政效能。

主要查核發現
1. 污水下水道管線公告使用區域比

例偏低，致未配合接管之裁罰要

件未具完備，影響用戶接管普及

率之提升。

2. 部分污水下水道已到達地區之公

有建築物尚未辦理污水接管，用

戶接管普及率提升有限。

3. 多數市縣遲未開徵污水下水道使

用費，影響污水下水道系統永續

營運。

4. 污泥乾燥設備建置延宕，致污泥

減量比率未達計畫目標，影響污

泥去化及設施運作效能。

被審核機關改善情形

1. 內政部已增訂公共污水下水道開始使用前公告週

知作業要點第 6 點，並修正提升考核評鑑公告辦

理情形之分數占比。截至 113 年底止，已公告使

用區域涵蓋面積較 110 年底增加 22.61 個百分點。

2. 行政院督促內政部修正考核評鑑辦法及補助作業要

點，促使地方政府提升建設及接管作業執行成效。

3. 內政部持續評估各市縣使用費開徵條件及滾動

檢討策略。截至 113 年底止，使用費收入較 110
年底增加逾 8 億餘元，增幅達 30.04%。

4. 內政部透過經驗分享及進度管控會議與評鑑機

制，強化計畫管考作業。截至 113 年底止，已

擴大補助 5 座污水處理廠增設乾燥設備，整體

污泥減量效果已提升至 42.00％。

污水下水道計畫執行主要問題研析

污水下水道計畫關鍵指標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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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興建「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興建
計畫執行情形」專案審計報告計畫執行情形」專案審計報告
（114 年 12 月 8 日發行）（114 年 12 月 8 日發行）摘要資訊摘要資訊
調查緣起

臺南市政府為發揮培訓國內

優秀棒球選手等目標，於 100 年

6 月決議興建「亞太國際棒球訓練

中心」。

興建計畫自 101 年起推動，

預定興建成棒球場、少棒球場、

室內訓練場、戶外投打練習區等

設施，打造國際級訓練中心，並

藉由舉辦國際賽事提升臺南城市

能見度，成為國際棒球指標城市。

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鑑於計

畫經費龐鉅，且屬臺南市重大體

育公共建設，於 109 年間辦理查

核，期能發掘制度規章及執行問

題，促請有關機關研謀改善。

主要調查發現

1. 體育局未積極辦理環境影響評

估，且未評估自辦之專業能力，

及早研議委託工程專業機關代

辦，影響計畫推動期程。

2. 工務局以國際競圖辦理新建工

程設計案，未依規定成立專案

小組統籌設計審查等作業，致

未能及時處置廠商設計標的之

總工程經費超出預計工程預算

及相關設計疏漏。

被審核機關改善情形

1. 體育局已成立體育建設專責單位及納編工程人

力，提升體育場館及運動設施之興建擘劃及工

程履約管理品質。

2. 工務局已究責設計廠商契約責任，確保機關權

益，且訂定技術服務履約品質缺失扣罰機制，

健全履約管理制度。

3. 球場設施已完工，並接續舉辦國際賽事，提升

臺南之城市能見度。

4. 未來將作為國家棒球訓練基地，讓我國棒球運

動發展邁向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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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已封閉垃圾掩埋場「地方政府已封閉垃圾掩埋場
維護管理情形」專案審計報告維護管理情形」專案審計報告
（114年12月10日發行）（114年12月10日發行）摘要資訊摘要資訊

調查緣起

我國自 70 年間起，垃圾處理

政策長期以掩埋方式為主。掩埋場

封閉後，管理單位持續辦理滲出水

處理、地下水、土壤及空氣品質之

監測作業，並依環境保育規定推動

復育工程，逐步轉型為休憩或資源

回收再利用場所。

審計部為瞭解地方政府對於

所轄已封閉垃圾掩埋場滲出水及地

下水監測井設施之設置與管理、土

壤與空氣品質之監測暨場區維護與

管理等情形，規劃辦理全國性專案

調查，期能發掘維護管理缺失，據

以研提全面性、預警性及前瞻性審

計意見，促請機關達成良善治理目

標，以對民眾生活產生正面影響。

主要調查發現

1. 部分已封閉垃圾掩埋場之滲出水

收集及處理設施未設置或狀況不

良，致滲出水未獲妥適處理。

2. 部分已封閉垃圾掩埋場之地下水

水質檢測值逾標準，或地下水監

測井未定期維護。

3. 部分掩埋場未辦理土壤檢測作

業，及暫存之垃圾怠於清理，恐

衍生環境污染及衛生問題。

4. 部分地方政府未落實辦理已封閉

垃圾掩埋場查核作業。

5. 部分掩埋場已封閉多年，尚未完

成復育或綠美化。

被審核機關改善情形

1. 部分地方政府已設置或修復滲出水收集處理設

施，督促管理單位依規定申請貯留許可並注意

維護場址環境。

2. 部分地方政府已設置地下水監測井以監測水

質，並公告監測結果，定期巡查監測井功能，

善盡管理維護責任。

3. 部分地方政府已委外辦理土壤採樣檢測或整地覆

土，及加強暫存垃圾清理作業，改善環境衛生。

4. 部分地方政府將轄區範圍內所有掩埋場納入一

般廢棄物掩埋場營運管理計畫適用對象，並落

實查核制度。

5. 部分地方政府於已封閉垃圾掩埋場設置太陽光

電設施，或活化再利用作為停車場及環境教育

場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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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公有停車場設置及「地方政府公有停車場設置及
管理情形」專案審計報告管理情形」專案審計報告
（114年12 月 16 日發行）（114年12 月 16 日發行）摘要資訊摘要資訊

查核緣起

交通部為增進交通流暢與改

善交通秩序，補助地方政府興建

示範停車場。

截至 113 年底止，各地方政

府興建公有停車場總計經費 584
億餘元，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

城鄉建設－改善停車問題計畫，

核定補助 259 億餘元，地方自籌

325 億餘元。

審計機關鑑於停車場係攸關

交通秩序之民生議題，殊值重視，

於 110 年間辦理專案調查，以期

改善停車問題，並提升民眾停車

權益與安全。

主要查核發現

1. 中央政府部分：停車場法尚未

因應電動車普及趨勢修正相關

規定，致地方政府設置電動車

停車位之進度緩慢；又電動車

停車位長期被占用情形無法有

效改善等 2 項缺失。

2. 地方政府部分：部分市縣停車

場規劃未符需求、工程進度落

後、營運管理未臻周延等 3 大

類共 10 項缺失。

被審核機關改善情形
1. 中央政府已於111年11月修正停車場法、交通部

112年9月訂頒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

電設施設置管理辦法，並函請各地方政府落實

輔導共享停車位媒合服務業者辦理停車場登記

證。截至113年底止，已補助各地方政府設置公

共充電樁4,865槍及資訊管理模組平臺3套。

2. 各地方政府已檢討改進停車場規劃未符需求、

工程進度落後、營運管理未臻周延等各項缺

失。截至113年底止，各市縣路外汽車停車位已

自109年底之26萬餘個，增加6成至41萬餘個。

 

 

「地方政府公有停車場設置及管理情形」專案審
計報告(114年 12月 16日發行)摘要資訊 
查核緣起 

交通部為增進交通流暢與

改善交通秩序，補助地方政府興

建示範停車場。  

截至113年底止，各地方政

府興建公有停車場總計經費584

億餘元，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

－城鄉建設－改善停車問題計

畫，核定補助259億餘元，地方

自籌325億餘元。  

審計機關鑑於停車場係攸

關交通秩序之民生議題，殊值重

視，於110年間辦理專案調查，

以期改善停車問題，並提升民眾

停車權益與安全。  

主要查核發現 
1.中央政府部分：停車場法尚未

因應電動車普及趨勢修正相關

規定，致地方政府設置電動車

停車位之進度緩慢；又電動車

停車位長期被占用情形無法

有效改善等2項缺失。  

2.地方政府部分：部分市縣停車

場規劃未符需求、工程進度落

後、營運管理未臻周延等3大

類共10項缺失。  

前瞻計畫－城鄉建設－改善停車問題經費 
 

交通部補助地方政府改善公有停車位及充電樁情形 

         
註：截至113年底改善情形。 

被審核機關改善情形 

1.中央政府已於111年11月修正停車場法、交通部112年9月訂

頒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設置管理辦法，並函

請各地方政府落實輔導共享停車位媒合服務業者辦理停車場

登記證。截至113年底止，已補助各地方政府設置公共充電樁

4,865槍及資訊管理模組平臺3套。 

2.各地方政府已檢討改進停車場規劃未符需求、工程進度落後、

營運管理未臻周延等各項缺失。截至113年底止，各市縣路外

汽車停車位已自109年底之26萬餘個，增加6成至41萬餘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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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旅宿稽查取締及輔導管「違法旅宿稽查取締及輔導管
理情形」專案審計報告理情形」專案審計報告
（114年12月24 日發行）（114年12月24 日發行）摘要資訊摘要資訊
查核緣起

政府為健全旅宿市場秩序、維

護公共安全與消費者權益，長期推

動旅館及民宿法制化管理，惟伴隨

共享經濟及日租套房快速興起，違

法旅宿持續增加，衍生公安隱患、

消費糾紛及市場不公平競爭，已對

觀光產業健全發展造成嚴重挑戰。

觀光署為因應上述問題，訂定

補助要點，協助地方政府提升及強

化違法旅宿管理工作。

審計部鑑於違法旅宿數量龐大

且跨涉公安、土地、建管及消費權

益等多重層面，於 109年辦理查核，

期能發掘制度規章及執行問題，促

請有關機關研謀改善。

主要查核發現

1. 部分地方政府未落實非法旅宿稽

查，或部分業者取得合法登記後

違規擴大營業，未予加強稽查。

2. 任由違法旅宿業者長年占用國

（公）有土地營業，或參與政府

補助或活動，形同以政府資源挹

注違法經營。

3. 違法旅宿涉環境敏感區 455 家、

部分疑似違章建築，危害公共安

全，亟需跨機關查處。

被審核機關改善情形
1. 持續考核地方政府旅宿管理績效、舉辦法規研

習與實務交流，並滾動檢討修正旅宿業管理法

規，以提升整體管理效能。

2. 強化占用國（公）有土地通報機制，要求下架

違規房源。

3. 禁止違法業者參加國際旅展，嚴禁各級機關人

員入住違法旅宿。

4. 強化跨機關聯合稽查設於環境敏感區域及涉及

違章建築之違法旅宿。

5. 持續透過督（輔）導措施，協助長期未能有效

管理違法旅宿之地方政府。

 

 

 

「違法旅宿稽查取締及輔導管理情形」專案審
計報告(114年12月24日發行)摘要資訊  

查核緣起 
政府為健全旅宿市場秩序、維

護公共安全與消費者權益，長期推

動旅館及民宿法制化管理，惟伴隨

共享經濟及日租套房快速興起，違

法旅宿持續增加，衍生公安隱患、

消費糾紛及市場不公平競爭，已對

觀光產業健全發展造成嚴重挑戰。 

觀光署為因應上述問題，訂定

補助要點，協助地方政府提升及強

化違法旅宿管理工作。 

審計部鑑於違法旅宿數量龐大

且跨涉公安、土地、建管及消費權

益等多重層面，於109年辦理查核，

期能發掘制度規章及執行問題，促

請有關機關研謀改善。 

主要查核發現 
1.部分地方政府未落實非法旅宿稽

查，或部分業者取得合法登記後

違規擴大營業，未予加強稽查。 

2.任由違法旅宿業者長年占用國

（公）有土地營業，或參與政府

補助或活動，形同以政府資源挹

注違法經營。 

3.違法旅宿涉環境敏感區455家、

部分疑似違章建築，危害公共安

全，亟需跨機關查處。  

 精進管理規範，全面提升旅宿治理效能 

 非法旅宿家數持續下降，查緝成果逐步展現  

被審核機關改善情形 
1.持續考核地方政府旅宿管理績效、舉辦法規研習與實務交

流，並滾動檢討修正旅宿業管理法規，以提升整體管理效能。 

2.強化占用國（公）有土地通報機制，要求下架違規房源。 

3.禁止違法業者參加國際旅展，嚴禁各級機關人員入住違法

旅宿。 

4.強化跨機關聯合稽查設於環境敏感區域及涉及違章建築

之違法旅宿。 

5.持續透過督（輔）導措施，協助長期未能有效管理違法旅

宿之地方政府。  

提升地方 
稽查量能 

嚴謹國旅 
補助審查 

下架網路 
違規房源 

補助回歸 
合法業者 

精進補助 
考核制度 

降低非法 
旅宿家數 

精進管理規範，全面提升旅宿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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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暨所屬機關推動行動化「行政院暨所屬機關推動行動化
應用軟體執行情形」專案審計報告應用軟體執行情形」專案審計報告
（114 年 12 月 24 日發行）（114 年 12 月 24 日發行）摘要資訊摘要資訊

調查緣起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為提供多

元服務管道，自 101 年起積極提

升行動化服務，內容包括發展政

府機關行動化應用軟體（App）
等，協助民眾在手機及平板電腦

上取得各機關之資訊服務。

國家發展委員會為落實 App
績效管理機制，要求機關須完成

App 資安檢測，並針對績效不彰

之 App，研擬改善措施或進行下

架，以提升政府 App 服務品質。

審計部為瞭解行政院暨所屬

機關推動行動化應用軟體執行情

形，於 111 年間辦理查核，期能

發掘制度規章及執行問題，促請

有關機關研謀改善。

主要調查發現
1. 部分機關開發供民眾使用之

App，未於「我的 E 政府」網

站填報及列管，或未通過資安

檢測即上架，App 管理機制未

臻落實，存有資安風險。

2. 前經濟部工業局研擬 App 基本

資安標章效期及檢測頻率等作

業機制，未配合各機關 App 性

質，增加選測項目，影響整體

App 安全管理效能。

3. 各機關開發之 App 均未通過無

障礙設計檢測，不利保障身心

障礙者使用權益。

被審核機關改善情形
1. 行政院已責請數位發展部督促各機關開發使用

App 須遵循資安管理規定辦理相關資安檢測，

並應確實辦理及更新「我的 E 政府」網站相

關資訊，及定期檢討行動化服務績效，以強化

App 管理及績效檢討機制。

2. 數位發展部已邀集專家學者就 App 性質、安全

及版本更新情形，分別研訂基本資安標章效期

及檢測頻率等相關作業機制。

3. 數位發展部已訂定「普及與深化政府網站與行

動化應用軟體無障礙設計行動方案」，工作

項目包括未取得無障礙認證標章之 App，應

提供導入無障礙設計之規劃及期程、推動取

得無障礙認證標章等，擴大營造政府網路無

障礙環境。

 

 

「行政院暨所屬機關推動行動化應用軟體
（App）執行情形」專案審計報告(114 年 12 月

24日發行)摘要資訊 
調查緣起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為提供多元

服務管道，自101年起積極提升行

動化服務，內容包括發展政府機關

行動化應用軟體（App）等，協助民

眾在手機及平板電腦上取得各機關

之資訊服務。 

國家發展委員會為落實App績

效管理機制，要求機關須完成App

資安檢測，並針對績效不彰之App，

研擬改善措施或進行下架，以提升

政府App服務品質。 

審計部為瞭解行政院暨所屬機

關推動行動化應用軟體執行情形，

於111年間辦理查核，期能發掘制

度規章及執行問題，促請有關機關

研謀改善。 

主要調查發現 
1.部分機關開發供民眾使用之

App，未於「我的E政府」網站填

報及列管，或未通過資安檢測即

上架，App管理機制未臻落實，

存有資安風險。 

2.前經濟部工業局研擬App基本資

安標章效期及檢測頻率等作業機

制，未配合各機關App性質，增

加選測項目，影響整體App安全

管理效能。 

3.各機關開發之App均未通過無障

礙設計檢測，不利保障身心障礙

者使用權益。 

被審核機關改善情形 
1.行政院已責請數位發展部督促各機關開發使用App須遵

循資安管理規定辦理相關資安檢測，並應確實辦理及更新

「我的E政府」網站相關資訊，及定期檢討行動化服務績

效，以強化App管理及績效檢討機制。 

2.數位發展部已邀集專家學者就App性質、安全及版本更新

情形，分別研訂基本資安標章效期及檢測頻率等相關作業

機制。 

3.數位發展部已訂定「普及與深化政府網站與行動化應用軟

體無障礙設計行動方案」，工作項目包括未取得無障礙認證

標章之App，應提供導入無障礙設計之規劃及期程、推動

取得無障礙認證標章等，擴大營造政府網路無障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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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及「政府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及
營建事業廢棄物管理與再利用營建事業廢棄物管理與再利用
執行情形」專案審計報告執行情形」專案審計報告
（114年12月30 日發行）（114年12月30 日發行）摘要資訊摘要資訊

查核緣起

一般建築工程及交通經建等

重大公共工程日益增加，而工程建

造、開挖、拆除等施工作業過程，

常伴隨產生大量之營建剩餘土石方

與營建事業廢棄物。

審計部鑑於營建剩餘土石方或

事業廢棄物遭違法棄置，危害國土

環境等情事迭經發生，爰於 112 年

間辦理查核，期能發掘制度面及執

行面之系統性問題，促請有關機關

研謀改善。

主要調查發現

1. 營建剩餘土石方及事業廢棄物之

管理僅從產源管制至收容處理場

所或再利用機構，欠缺全程流向

管理。

2. 政府將違規傾倒廢土納入國土利

用監測進行變異點通報，惟違法

狀況仍頻。

3. 營建剩餘土石方部分土質去化管

道受限或遭排擠，最終處理去處

不足。

4. 地方政府核准設立收容處理場所

及營建混合物再利用機構，間有

超出核准土地使用範圍情事。

被審核機關改善情形
1. 內政部已建置全國營建剩餘土石方之 GPS 流向

管控系統；並規範營建事業廢棄物分選後產品

以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清運機具清除。

2. 內政部已加強列管追蹤、提供經費補助、落實

資訊公開、建築工程申請使用執照須檢具營建

剩餘土石方清運完成證明文件。

3. 內政部已規劃未來 20 年大型開發工程、海域、

陸域及港區收容營建剩餘土石方地點及量能。

4. 內政部已揭露收容處理場所使用範圍、建置評

鑑制度。

 

 

 

「政府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及營建事業廢棄物

管理與再利用執行情形」專案審計報告(114年12月

30日發行)摘要資訊 
查核緣起 

一般建築工程及交通經建等重

大公共工程日益增加，而工程建造、

開挖、拆除等施工作業過程，常伴隨

產生大量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與營建

事業廢棄物。 

審計部鑑於營建剩餘土石方或

事業廢棄物遭違法棄置，危害國土

環境等情事迭經發生，爰於112年間

辦理查核，期能發掘制度面及執行

面之系統性問題，促請有關機關研

謀改善。 

主要調查發現 

1.營建剩餘土石方及事業廢棄物之

管理僅從產源管制至收容處理場

所或再利用機構，欠缺全程流向管

理。 

2.政府將違規傾倒廢土納入國土利

用監測進行變異點通報，惟違法狀

況仍頻。 

3.營建剩餘土石方部分土質去化管

道受限或遭排擠，最終處理去處不

足。 

4.地方政府核准設立收容處理場所

及營建混合物再利用機構，間有超

出核准土地使用範圍情事。 

 

 

 

被審核機關改善情形 
1.內政部已建置全國營建剩餘土石方之 GPS 流向管控系

統；並規範營建事業廢棄物分選後產品以裝置即時追蹤

系統之清運機具清除。 

2.內政部已加強列管追蹤、提供經費補助、落實資訊公開、

建築工程申請使用執照須檢具營建剩餘土石方清運完

成證明文件。 

3.內政部已規劃未來 20 年大型開發工程、海域、陸域及

港區收容營建剩餘土石方地點及量能。 

4.內政部已揭露收容處理場所使用範圍、建置評鑑制度。 

營建剩餘土石方產出量 

單位：：萬立方公尺 

 收容處理場所 

 處理/再利用機構 

營建剩餘物 
出處流程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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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直潭市民活動中心興建「新北市直潭市民活動中心興建
及營運管理情形」專案審計報告及營運管理情形」專案審計報告
（114年12 月 31 日發行）（114年12 月 31 日發行）摘要資訊摘要資訊

查核緣起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為供應大

臺北地區用水，於新北市新店區

直潭里興建直潭淨水場，並開闢

直潭社區供原居民遷建，配餘地

公開標售價款交由新北市政府施

設公共設施。新北市政府城鄉發

展局自 90 年起規劃興建直潭市民

活動中心，屢經調整設計，於 104
年開工，106 年完工，107 年啟用，

並交予新店區公所營運管理。

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鑑於媒

體報導該活動中心使用人次寥寥無

幾，且平日大門深鎖、無人管理，

於 110 年間辦理查核，期能發掘執

行問題，促請有關機關研謀改善。

主要查核發現

1. 城鄉發展局未妥適規劃興建範

圍、設施類型與量體，致土地

用途未符都市計畫規定，且量

體超過上限；又未與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協商興建設施可行

性，致完工後無機關願意進駐，

未符預期使用目標。

2. 新店區公所未與在地單位協商

就近管理，且申辦租借手續不

便，致活動中心使用率偏低；

又未及時提報市府列管，延誤

活化時機，致設施長期處於閒

置或低度利用。

被審核機關改善情形
1. 新北市政府已要求所屬嗣後辦理類案計畫，應

依通案性處理程序辦理評估與管控，落實工程

全生命週期管控。

2. 新店區公所已優化場地租借作業，並將部分閒

置空間委外標租成立滑板訓練中心，以提高公

產使用效益。

新北市直潭市民活動中心樓層簡介

直潭市民活動中心使用率提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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